
 
 

HPV疫苗接種間隔之原則 

九價 HPV疫苗 

一、 接種間隔(以第一劑接種年齡為判定標準) 

(一) 9-14歲 2劑型 

原則：施打第 1劑當天作為第 0天，第 2劑和第 1劑間隔 6個月(180天

起)至 12個月(360天止)之間施打。 

(二) 15歲以上接種 3劑型 

原則：施打第 1劑當天作為第 0天，第 2劑和第 1劑間隔 2個月(60天起)

施打，第 3劑和第 1劑間隔 6個月(180天起)至 12個月(360天止)之間施

打。 

另補充說明：第 3劑和第 2劑間隔 120天至 360天之間施打。 

 

二、 未依照時程之接種狀況 

(一) 個案為 9-14歲者，如第 2劑和第 1劑間隔小於 150天(即 149天以下)，

需打第 3劑，間隔不足請通報接種異常事件並交由本局判定核付與否。應

注意個案第 2劑和第 3劑需間隔 120天至 360天之間施打。 

(二) 個案為 9-14歲者，若有非不得已的理由，使得第 2劑需在和第 1劑間隔

介於 151天至 179天之間施打，請先來信向本局說明原因，由本局決定是

否讓該個案接種；若未事先詢問本局而逕行接種，接種後請通報接種異常

事件。 

 

備註 

1.  換算天數原則：1個月=30天、1週=7天 

2.  於疫苗補助費用及接種處置費之核付原則中不考量「寬限期」，接種間隔天

數不符合即不核付該筆費用。 

 


